
館際合作服務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館際合作服務方式

館際合作服務方式分為以下2種

⚫ 文獻傳遞服務與代借代還(收費制)

⚫ 讀者自行前往合作館借還書(免費)



查詢館藏

 先行查詢資料，確認本校圖書館是否收錄

⚫ 本校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

⚫ 本校電子資源管理系統

 無館藏→查詢他館資源(聯合目錄)

⚫ 查詢期刊：期刊聯合目錄

⚫ 查詢圖書：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自行決定採用何種服務

⚫ 文獻複印傳遞服務與代借代還(收費制)??

⚫ 讀者自行前往合作館借還書(免費)??

http://140.131.94.8/uhtbin/webcat/
http://erslib.ntunhs.edu.tw/er/
http://sticnet.stpi.narl.org.tw/unicatc/unicatq?44:2035209224:10:/sticnet/unicat/ttswebx.ini:::@SPAWN
http://nbinet3.ncl.edu.tw/screens/opacmenu_cht.html


文獻複印傳遞服務與代借代還

 為讀者提供期刊、圖書、學位論文等資料
之複印及圖書借閱服務，以互通有無，有
效發揮各館有限資源之最大價值。

 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取得他
館文獻
⚫ 申請期刊、圖書、博碩士論文、學術會議論文
等

⚫ 此為付費服務(由被申請館決定金額)

⚫ 各館服務收費一覽表 (複印件、圖書件) 

https://ndds.stpi.narl.org.tw/
http://ndds.stpi.org.tw/
https://ndds.stpi.narl.org.tw/common/view_library_announcement/list_library_service_fee_info
https://ndds.stpi.narl.org.tw/common/view_library_announcement/list_library_service_fee_info_other


館際合作傳遞方式



首次進入請申請帳號



申請帳號

請選擇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輸入紅色必填
欄位資料



完成申請畫面

等候系統E-mail回覆



帳號通知-確認個人帳號(身分證號)



密碼查詢

※請注意※
忘記密碼僅能透過系統
發送email查詢，館員無
法得知個人密碼！



申請文獻方法1-登入

帳號:身分證號
密碼:個人設定之密碼



可查詢國內各圖書館館藏資料

依查詢聯合目錄結果再申請文獻

申請文獻方法2-查詢聯合目錄



申請文獻方法3-查詢期刊



申請文獻方法4-確認期刊館藏地

請確認各館收錄的卷期範圍



申請文獻方法5-收費標準/提出申請



申請文獻方法6.1-申請期刊文獻

請先利用聯合目
錄查明已收錄之
圖書館，最多可
申請3家

為必備欄



申請文獻方法6.2-申請期刊文獻

選擇傳遞的方式將影響
自行付費金額之多寡

申請後，資料將傳遞到
所屬圖書館由館員確認
後傳送至被申請館。
讀者請等待E-mail信件
通知後到圖書館一樓櫃
檯付費並領取文獻。



圖書借閱申請方法1-查詢



圖書借閱申請方法2-點選相關資源

查找到所需圖書後，點選“相關資源”
自動連結至NDDS借書申請畫面。



圖書收費標
準連結處

輸入被申請館、索
書號等資訊後提出
申請

圖書借閱申請方法3-提出申請

申請後，資料將傳遞到所屬圖
書館由館員確認後傳送至被申
請館。
讀者請等待E-mail信件通知後
到一樓櫃檯付費並領取文獻。



讀者自行前往合作館借還書

 以交換借書證方式為全校師生提供合作館圖書互
借服務

 借閱方式：
⚫ (1)從本校圖書館櫃檯借閱合作館閱覽證

⚫ (2)由讀者自行前往合作館借閱

⚫ (3)一星期內歸還合作館閱覽證

⚫ (4)圖書到期前自行前往合作館歸還圖書

 合作館清單如下：
⚫ 台灣大學

⚫ 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

http://www.lib.ntu.edu.tw/
http://www.takming.edu.tw/lib/htm/pattsiran/


申請方式及相關須知(1)：

1. 星期一至星期五9:00-17:00 持學生證、專任教職員工
服務證，親至圖書館流通櫃檯辦理合作館借書證。

2. 借書證一人限借一張，每張借書證可借五本書，圖書
借期依各館規定，不提供續借、預約。

3. 借書證使用期限為七天，請於七天內將借書證歸還本
館，並於各館規定期限內將所借圖書歸還合作館。讀
者須自行至合作館借還書，本館不代辦借書、還書之
手續。

4. 於本館被凍結借書權利者，暫停借用合作館借書證權
利。如有以下情形，亦不得借用合作館借書證：
 未於規定日期前歸還合作館借書證
 在合作館借書逾期未還或逾期罰款未繳清。



申請方式及相關須知(2)：

5. 超過時間未歸還合作館借書證及圖書者，得暫停凍結
本館之借書權利，直至歸還借書證及還清合作館圖書
為止。

6. 向各合作館借閱之圖書，借閱人需善盡保管之責，若
有任何逾期、滯還金、毀損或遺失之情形，請借閱人
依各合作館規定辦理，並自行負責。如遺失合作館借
書證，請向本館流通櫃檯辦理賠償相關事宜(賠償事宜
依各合作館規定)。

7. 借書證不得轉借他人使用，如發現轉借情事，將立即
停止其權利，並由借用人負責還清該證所借圖書。

8. 借用人需遵守合作館借閱規定，並無異議接受其某些
圖書無法借閱之理由。借用人並需遵守著作權法相關
規定。



若有其他問題請來電：

TEL: 2822-7101分機2610 (櫃檯)

館合負責人：

洪稜喻(總館分機2616)


